
 

附表 2.光復鄉土石淹沒區域農機補助申請書 
 
□  省工農業機械  □  農事服務機械 

申請案編號：             (代碼+流水號，受理單位自編)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＊本人申請農糧署農機補助，願依計畫及相關法律規定辦理，且同意本案個資供
政策規劃使用、如期購置農機、申辦農機證、驗收及抽查等程序，倘有違前揭
聲明或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有虛報、浮報等情事，願放棄補助資格且繳還補助
款，最高停止補助 5 年，並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- 

*本表請逐項確實填列 

申請資料 

姓名  電話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 出生年份 民國          年 

地址  種植作物種類  

申請資格 
（需佐證文件） 

□設籍、□自有耕地、□承租耕地：於花蓮縣光復鄉且為農業部公告
之 114 年樺加沙颱風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得免勘查地段之農民。 

本人所持有農機受天災損壞，該農機於 114 年 9 月 23 日(含)前領有農業機械使用證。(如附表 3)。 

申請 
機種 

 
申請 
規格 

 

審核 

結果 

□合格。 
□不合格，原因： 
其它事項： 
 
 

預計交貨日期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審核通過 1 個月內申請驗收，檢附訂單可展延，逾期視同放棄) 

受理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、受理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驗收紀錄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農機 □（機種/規格）符合、□不符合 

本機號碼  引擎號碼  
補助字樣 □正確標示補助字樣 □不符合 

結果 

□合格、農機證號：        ；號牌：        

□不合格（應確實告知申請人原因） 

相關事項： 

 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驗收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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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.農機災損聲明書 

 

災損農機照片 

 

 

 

 

 

<如無法提供照片，應文字敘明原因與簽名> 

災損農機之「農業機械使用證」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

本人所擁有之農耕機械因馬太鞍溪山洪泥流災損，申請□專案補助、□同意

轉讓、□免予修復、□解除列管，倘有提供虛偽不實資料或以其他不正當方

法獲得補助之情形，願放棄補助資格且繳還補助款，最高停止補助 5年，並

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 此致 

           農會 

農業部農糧署東區分署 

姓名(簽章)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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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-共1頁 

附表 5. 農機所有人之部分個人資料公開使用授權同意書 
 

農糧署(以下簡稱本署)為推動農業機械耕作服務(以下簡稱機耕服務)，擬蒐集並公開各

地區機耕服務業者之姓名、居住地區(僅公開至村里，不會公開詳細地址)、電話號碼及

農機種類等資料，俾利農民即時查詢取得鄰近機耕服務業者資訊，以減輕勞動力負擔。

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，向你說明以下事項。你若不提供上列個人資料供機耕服務

需求者查詢，本署將無法提供農民查詢所需機耕服務資訊。 

一、特定目的： 

一四○農糧行政 

二、個人資料之類別： 

識別類Ｃ○○一 辨識個人者：姓名、居住地區、聯絡電話、手機。 

其他各類資訊 C 一三二 未分類之資料：農機種類。 

三、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
1.利用期間：推動機耕服務實施期間。 

2.利用地區：中華民國領域。 

3.利用對象：本署及民眾。 

4.利用方式：將於本署、轄區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及鄉(鎮市區)公所

網站公告你的姓名、居住地區、電話號碼、農機種類，提供農民查

詢機耕服務資訊。 

四、你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，隨時向本署行使當事人權利，

例如要求停止公開。 

 

■本人同意公開     □本人不同意公開（放棄補助資格） 

本人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（簽章） 

地  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手  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同意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此  致 

 

農糧署 

（申請補助案件需一式二份，一份提交農糧署分署；一份於辦理農機證時提交公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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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-共1頁 

附表 6. 配合調度暨相關事項切結書 

 

本人申請農糧署「光復鄉土石淹沒區域農機補助」，該計畫所補助之農機及

本人願無償接受貴署及各區分署（含辦事處）就農業政策相關需要之調度任

務，並依計畫規定公開個人農業機械耕作服務資訊，且同意農政機關為調度

需要，以清冊等方式利用。倘於受補助後五年內，有拒絕或推諉等情事，願

無條件繳回該機械剩餘價值比例之補助款。 

本人倘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有虛報、浮報等，或有違反計畫規定或相關法令

時，願放棄補助資格且繳還補助款，停止補助 5 年，並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本人已知悉，爾後如農業部門公告辦理「全面節水停灌水稻代耕業者救助」

時，已規劃將曳引機、聯合收穫機等相關服務實績納入審核考量。 

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據。 

此致 

農糧署 

 

 

 

具切結書人（簽章）：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附件：具切結書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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